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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材装前检验的必要性 

 

 

我司近期收到几起钢材货损的案件，这些钢材都具水敏感性且价值较高，但在装港都没有

安排装前检验。谨在此提醒贵司在装港进行钢材装前检验是协会保单下的强制要求，该检

验将对货物状况以及货舱口都进行检查来保护会员的利益。大副收据和提单应当相应的记

载下检验员备注的货物状况。而对舱盖板的检查可以帮助会员在开航之前及时修理检验员

发现的问题；如果舱盖板状况良好，那么检验报告可以作为证明舱盖板水密性良好并且适

航的充分证据，用来抗辩将来可能发生的货损索赔。 

 

一般来说，未能按照保赔协会的要求安排钢材装前检验，将会影响保单的效力。在这种情

况下，我司会为客户与协会力争，应当根据货损的实际原因以及若是安排了装前检验，船

东是否能抗辩或者避免这样的索赔来决定保单效力。但是，保赔协会或保险人可能会根据

案子的不同情形进行自由裁量，有时甚至不留协商的余地。因此无论如何，我司都强烈建

议会员在每次装运钢材的航程中按照协会要求安排装前检验。 

 

不同的保赔协会或保险人可能对何种钢材应当进行装前检验而有不同的规定。我司曾经发

布通函告知船东一家保赔保险人要求对所有的钢材货物都进行装前检验。因此，若贵司并

不肯定即将装运的钢材是否在入保的保赔协会或保险人的装前检验要求范围内，我司建议

向保赔协会或保险人进行事先确认。ALCO十分乐意为贵司就题述事项提供帮助，如有任何

需要，请随时联系我司。 

 

以上由 ANDREW LIU & CO.,LTD 编译，应以英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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